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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注意

於本節內，視乎文義而定，「新華書店」一詞具有多個不同涵義。「地方新華書店」一

詞指地方層面（即省級以下）之書店，全部均以「新華書店」之名稱連同相關地方名稱（如

「XX市新華書店」）經營，均從事圖書發行及零售業務，而「省級新華書店」則指省級實體，

除管理及監督各自地區之「地方新華書店」外，亦以其本身身分從事發行及零售圖書等

業務。大部分「省級新華書店」亦包含「新華書店」一詞作為其公司名稱之一部分。最後，

由於「新華書店」廣為中國普羅大眾所認識，其亦用作地方新華書店及省級新華書店之

品牌。就圖書發行業務而言，品牌名稱於一般情況下並非主要考慮因素。本公司各業務分

部詳情載於本售股章程「業務－本公司業務」一節。

緒言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然而，我們的業務，尤

其在四川省，最早追溯至一九五零年代當四川省新華書店在一九五二年成立時。新華書

店過往於中國的大略發展對了解本公司的歷史有莫大幫助。

中國新華書店的演變

於近代中國歷史中，首間新華書店於一九三七年由共產黨中央黨報委員會在陝西省

延安成立，負責出版及分派共產黨宣傳材料。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新華書店數

目迅速增長，於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中國政府時，中國全國已有逾700間新

華書店。

於一九五零年代初，中國全國之新華書店最初由北京新華書店總店直接或間接中央

控制。其後，管理權力授予省級新華書店，再而至個別地方新華書店。於一九六六年至一

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令新華書店於中國各地之業務大受破壞。於文化大革命後，省級新

華書店重掌地方新華書店之管理職權（特別是財務管理）。

為更有效統籌及於中國提升新華書店利益，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於二零零三年正式成

立。有關詳情請參閱下文「「新華書店」商標及中國新華書店協會」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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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書店於四川省的發展

四川省新華書店

四川省新華書店於一九五二年與四川省內當時多間現有新華書店合併後成立。於一

九五五年，四川省有113間受四川省新華書店監管及管理之地方新華書店，所有該等新華

書店從事圖書發行及零售業務。

本公司的母公司

 為加快文化發展，並達成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之承諾，中國政府逐步向

外國投資者及其他本地機關開放零售圖書市場。

為準備迎接日趨劇烈之競爭環境，中國政府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授出批准，

據此，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四川省新華書店之資產與另外兩家國有實體四川省

外文書店及四川省出版外貿公司之資產合併，成立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即母公司之前

身。於合併後，根據批准，四川省新華書店對四川省所有地方新華書店之管理及監管工作，

由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接管。自二零零一年起，自行開發之「文軒」及「時代新華」品牌名

稱已由113間地方新華書店持續使用，並通常與「新華書店」品牌名稱一併使用。於二零

零二年十月十日，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獲授權納入另一家國有實體四川新華彩印廠。 由

四川新華彩印廠向本公司母公司（前身為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轉讓相關國有資產之註

冊手續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辦妥，並於同日生效。四川新華彩印廠於二零零六年五

月剔除註冊及解體。

根據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所發出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之通告，及四川省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所發出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之回覆，該等機關同意，除三州新華書店外，將於四川省所有地方新華書店持有之所有國

有資產（包括（當中包括）土地及物業及相關負債）及相應負債之法定擁有權，轉讓予四

川省新華書店集團。除三州新華書店外，該轉讓剔除四川省所有地方新華書店之「事業單

位」地位。「事業單位」之業務不一定以商業因素主導，或須考慮政府政策等其他因素。

過往，三州新華書店一直為推行中國政府少數民族保護政策之先驅，並向當地少數

民族推廣中國共產黨之文化及理念。有關職務乃以政策為主導，而三州新華書店為「事業

單位」。根據政府批文（川委廳 [2003]19號文件），三州新華書店須維持其「事業單位」之

地位，不進行重組。因此，三州新華書店並未納入改革範圍。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四川

省新華書店集團之註冊名稱獲正式批准更改為四川新華發行集團（即本公司母公司）。

自此，除圖書有關業務外，母公司已將其業務多元化發展至酒店及旅遊等其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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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本公司及重組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作為其改革文化企業全國計劃其中一環，本公司母公

司獲中國政府確定為其中一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作為試點單位，母公司獲指

派按照本地及外國經驗改革公司結構。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母公司獲中國政府肯定，成為

獲准上市之重點單位之一。為達致此目標，母公司建議推行重組（有關詳情載於本售股章

程「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內「重組」一節）及成立本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本公司母公司與五家其他出版團體訂立發起人協議，並

經同日生效之補充發起人協議修訂（下文簡稱「發起人協議」）。

根據發起人協議，本公司母公司、成都華盛集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日報報業集團、

四川少年兒童及遼寧出版集團分別擁有本公司約85.909%、7.273%、3.5%、1.364%、1%及

0.954%股本權益。所有發起人均向本公司注入現金，作為注資額。本公司母公司合共注資

人民幣531,100元。此外，作為注入投資，本公司母公司向本公司轉讓於四川省之113間地

方新華書店（三州新華書店除外），以及其於下列從事圖書有關業務之子公司及聯營公

司之股本權益：

名稱 股權概約百分比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附註1） . . . . . . . . . . . 100%

新華圖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附註2） . . . . . . . . . . . . . . . 90%

新華在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8%（附註3）

北京蜀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附註4）

新華發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新華彩色印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成都鑫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5%（附註5）

上海東方出版交易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附註︰

1.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擁有「時代新華」商標，該商標自二零零一年以來
一直由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母公司）及本集團使用。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
日之協議，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與本公司合併。

2.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擁有「文軒」商標，該商標自二零零一年一直由四川省
新華書店集團（母公司）及本集團使用。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日其與本公司
之協議，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與本公司合併。

3. 該項交易於母公司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股權轉讓協議後
生效。

4. 該項轉讓於母公司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六月十日之股權轉讓協議後生效。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已辦妥股權轉讓相關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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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為重組其中部分而注入本公司之37.5%股本權益，原由母公司當時的子公司四川新華
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持有。董事指出，於重組建議呈交有關機構審批時，母公司有意併入
四川新華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並向本公司注入四川新華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於成都鑫匯
之37.5%股本權益，作為一部分注資。該股本權益於併入後已轉讓予母公司，其後根據重
組自母公司轉至本公司。

連同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與新華圖貿合併時承襲之成都鑫匯25%股本權益，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持有成都鑫匯62.5%股本權益。母公司現時持有成都鑫匯餘下
37.5%股本權益。該股本權益原由母公司持有其15%股本權益之四川新華國際酒店出租
汽車有限責任公司（「新華酒店出租汽車」）持有。董事指出，於重組建議呈交有關機構
審批時，母公司無法確認其能否自新華酒店出租汽車收購該股本權益。因此，母公司並
無於其重組建議包括該37.5%股本權益。呈交重組建議後，母公司方作出行動，自新華酒
店出租汽車收購有關股本權益，故該股本權益從此由母公司保留。

母公司目前無意轉讓，而本公司目前無意收購成都鑫匯餘下37.5%股本權益，原因如下﹕

(i) 母公司所持37.5%股本權益構成國有資產，而有關轉讓須遵守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
日生效之「四川省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國有產權轉讓辦法」）。國
有產權轉讓辦法規定（當中包括）須事先取得相關機構批准，而有關轉讓須透過拍
賣或公開招標方式進行，而須事先發出公告，邀請公眾人士參與有關拍賣或公開
招標，且有關公告不得於並無說服力之理由下撤回或撤銷。當僅有一名參與者表
示興趣，則有關資產轉讓只可透過轉讓協議進行。因此，並不保證母公司出售其於
成都鑫匯37.5%權益時，本公司將成功購入該等權益。

(ii) 成都鑫匯主要從事發展文化城項目之業務，該項目目前正在規劃中。有關進一步
詳情，請參閱售股章程「業務」一節「發展中物業」一段。本公司擬取得文化城部分
地方作圖書相關零售用途，文化城餘下地方擬由成都鑫匯出租／出售予獨立第三
方。經考慮項目規模及相關成本龐大，加上文化城將涵蓋與本集團主要業務無關
之元素，董事認為，透過維持於成都鑫匯之現有股權結構分佔母公司於文化城項
目所涉及成本及風險，符合股東整體最佳利益。此外，由於本公司已擁有成都鑫匯
62.5%權益，而成都鑫匯為本公司子公司，因此，本公司已擁有成都鑫匯之控制權。

重組生效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原因如下﹕

(i) 根據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指出，發起人同意根據發起人協議所載按照有關業務

（定義見下文第207頁）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重估資產淨值向本公司注資。

(ii) 母公司主要從事出版物及相關產品買賣業務，連同已轉讓予本公司之相關資產

及負債，已自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起劃分，自此一直獨立管理。自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起，本公司及母公司各自之業務（包括相關資產及負債）分別由兩隊

不同管理隊伍管理。本公司及母公司各自之會計記錄亦自此分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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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重組生效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多項就落實合法轉讓部分被注入資產

而言必需之正式程序須於本公司成立後（即本公司取得其本身法定實體地位後）始能完

成。此外，多項合併於重組後本公司自獨立第三方購回其子公司餘下所有股本權益後方

會進行。因此，上述附註1至4所提述四項合併均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後進行，而相關

剔除註冊程序只會於較後階段完成。

基於政府政策考慮因素，三州新華書店由本公司母公司保留作為事業單位，而並無

注入本公司。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與母公司集團之關係」一節。

有關注資及重組之進一步詳情，亦請參閱本售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1. 集團

重組」一節及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1. 有關本公司的其他資料－B. 重組」一節。

重組後之進一步發展

重組後本公司亦進一步發展，詳情如下。

(a)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

作為重組項下注資其中一環，母公司向本公司轉讓其於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

公司之90%股權。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之股東決議案，本公司一致

批准，向發起人之一四川少年兒童收購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餘下10%股份。

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與本公司就此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因此，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

鎖公司成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日，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

公司與本公司訂立合併協議，據此，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將其所有資產及負

債，包括其於新華圖貿之1%權益、新華在線之14.2%權益及新華出版之40%權益轉讓予本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剔除註冊地位。

有關新華在線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業務－本公司的子公司－其他子

公司」一節。

(b) 新華圖貿

作為重組項下注資其中一環，母公司將其於新華圖貿之99%股權注入本公司，餘下

原由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持有之1%權益已因上文(a)分段所述合併轉讓予本

公司。因此，新華圖貿由本公司全資擁有。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新華圖貿與本公司

訂立合併協議，據此，新華圖貿將其所有資產及負債，包括其於新華出版之15%權益、成

都鑫匯之25%權益及新盾文化之30%權益轉讓予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新

華圖貿剔除註冊地位。

有關成都鑫匯及新盾文化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業務－本公司的子公

司－其他子公司」一節。

13 (C) P. Phoenix (A) History 13/5/07, 19:5689



– 90 –

歷 史 及 發 展

(c) 新華出版

重組前，本公司母公司、新華圖貿及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分別持有新華

出版 45%、15%及40%股本權益。

作為重組項下注資其中一環，母公司將其於新華出版之45%股本權益注入本公司，

餘下15%及40%股本權益因上文(a)及(b)分段所述合併由本公司收購。新華出版成為本公

司全資子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新華出版與本公司訂立合併協議，據此，新華出版將其所

有資產及負債，包括其於北京新華立品之85%股本權益，轉讓予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

月十三日，轉讓北京新華立品85%股本權益予本公司之註冊手續已辦妥。於二零零六年

三月三十日，新華出版剔除註冊地位。

有關北京新華立品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業務－本公司的子公司－子

公司－輔助支援及服務」一節。

(d) 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

作為重組項下注資其中一環，母公司將其於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之

全部股本權益注入本公司。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成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與本公司訂立合併協議，

據此，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將其所有資產及負債，包括其於人教時代之

25%股本權益轉讓予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

鎖公司剔除註冊地位。

公司法之修訂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前，除國家全資擁有之公司外，於中國註

冊之公司須最少有兩名股東。因此，當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文軒連鎖公司、新華圖貿、新華

發行及四川新華書店集團時代新華連鎖公司根據重組成為本集團全資子公司後，該等公

司已於向本公司轉讓所有資產與負債後剔除註冊地位，以確保符合當時生效之公司法。

有關人教時代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業務－本公司的子公司－其他子

公司」一節。

「新華書店」商標及中國新華書店協會

「新華書店」乃中國深受認同的知名品牌名稱。於中國，「新華書店」商標原本由新華

書店總店擁有。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於二零零三年成立後，該商標於二零零四年轉讓予中

國新華書店協會。目前，新華書店總店主要從事圖書及影音產品零售及發行業務，並為中

國新華書店協會資深成員。自此，新華書店總店不再於新華書店擔任任何管理職務。

中國新華書店協會乃新華書店於中國各地成立的非牟利業界組織，旨在（其中包括）

推廣「新華書店」品牌及保護其聲譽及形象、保障新華書店成員的利益以及協調及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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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書店成員之間的溝通。根據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的公司章程（「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章

程」），中國新華書店協會亦負責「新華書店」商標的註冊及集體管理其使用情況。母公司

現為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

根據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章程，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所有成員均有權使用「新華書店」

的無形資產及註冊商標。就此，中國新華書店協會已制訂《新華書店服務商標使用管理規

則》（「新華書店商標規則」）及《新華書店服務商標使用管理規則實施細則》（「新華書店

商標實施細則」），列明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使用「新華書店」商標的詳細條文。《新華

書店商標規則》及《新華書店商標實施細則》之主要條文，包括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有權監

督及管理所有「新華書店」商標用戶、有權向違反客戶服務質素規定（例如就新出版物向

客戶提供足夠資料，以及維持零售門市之衛生環境）之「新華書店」商標用戶徵收罰款，

以及成員須向中國新華書店協會報告侵權情況之責任及成員不得轉讓使用商標之權利。

此外，倘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利用「新華書店」商標之知識產權作投資（例如與第三方

成立合營企業），並通過投資締造經濟效益，彼等須於估值後繳付所投資無形資產價值

10%及向中國新華書店協會訂明全年投資額之10%，而有關付款以全體成員利益為依歸。

由於本公司目前無意與任何第三方訂立任何本公司據此將注入有關「新華書店」名稱之

知識產權的協議或合資企業或項目，董事認為，有關向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繳款之條文不

適用於本公司。

新華書店商標規則及新華書店商標實施細則目前仍在試行中。中國新華書店協會已

確認，儘管上述規定現正處於測試階段，將對成員仍具有法律約束力。此外，本公司中國

法律顧問亦確認，本公司於四川省境內外使用「新華書店」商標之權利於本公司上市前

後均屬有效及合法。

根據《新華書店商標規則》，使用「新華書店」商標的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應就使

用商標事宜向中國新華書店協會辦理正式手續。目前，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正籌備將與其

所有成員（包括本公司）將會訂立的商標許可協議備案。中國新華書店協會已確認，於完

成上述備案完成前，成員可繼續使用「新華書店」商標。

雖然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將有權於其所屬地區內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但

該權利並非專利權。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亦可於其各自所屬地區以外使用「新華書店」

品牌名稱，惟須向中國新華書店協會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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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知悉，中國新華書店協會僅有兩名其他成員（分別位於浙江省及江蘇省）

於其各自所屬地區以外經營業務，但該兩名成員於上述業務均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

稱以外之品牌名稱，而僅於其各自所屬地區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

於零售業務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及本公司其他品牌

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於二零零三年成立前，全中國各地新華書店使用「新華書店」名

稱並無受到有系統規管。

自四川省省級新華書店四川省新華書店（當時由新華書店總店領導）於一九五二年

成立以來，四川省新華書店一直繼續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四川省新華書店之資產與其他國有實體之資產合併，組成母公司之前身四川省新華書店

集團。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其後於二零零四年一月獲准易名為四川新華發行集團，即母

公司。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自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於二零零三年成立起為其成員，直至其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改用現有名稱。本公司之母公司自二零零四年一月起為中國新華書店

協會之成員，自此一直於四川省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因此，其正式有權使用「新華

書店」品牌名稱。目前，母公司仍為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

根據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所發出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的函件，本公司獲准就跨

省業務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上述許可並不包括任何地區限制，換言之，我們可於

中國各地四川省境外任何地方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在使用商標過程中，本公司須

清晰指明其根據地為「四川新華書店」。儘管本公司有權於四川省境外使用「新華書店」

品牌名稱，本公司目前無意於擴充四川省境外業務時使用該品牌名稱，惟將集中拓展自

行開發品牌名稱。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業務－品牌名稱使用情況及本公司的品

牌策略」一節。根據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所發出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函件，本

公司的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身分自本公司成立日期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起獲正式

確認。

儘管本公司獲許可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惟本公司不會於全線零售門市通用

該品牌，而希望推廣自行開發之品牌名稱（獨立使用或與「新華書店」成員品牌名稱共

用），以使其成為家喻戶曉及廣獲接納之品牌名稱，自其他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經營之其他

書店脫穎而出。

除「新華書店」品牌名稱外，本公司亦一直於零售業務採用其他自行開發品牌，其知

識產權由本集團擁有而毋須向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等任何其他第三方取得許可證或批准，

包括「文軒」及「時代新華」品牌名稱。本公司主要於售賣大眾圖書的零售門市以「文軒」

品牌營運，而「時代新華」品牌名稱則用於售賣影音產品的零售門市或「文軒」品牌零售

門市內之「店中店」專櫃。本公司經常於零售門市獨立使用「文軒」及「時代新華」品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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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或與著名之「新華書店」品牌名稱一併使用。四川省新華書店、四川省新華書店集團（母

公司）及本集團自一九九八年（於「西南」品牌名稱之情況下）及二零零一年（於「文軒」

及「時代新華」品牌名稱之情況下）以來及於往績記錄期間內，一直持續使用此等自行開

發品牌，因此，此等品牌於四川省廣為大眾認識，而有關品牌認知有助區別本公司及其他

由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經營之其他新華書店。於三州地區，並未涉及重組並由母公司

保留之三州新華書店繼續使用「新華書店」品牌名稱，惟三間於三州地區之專賣店亦與

「新華書店」品牌一併應用「文軒」及「時代新華」品牌名稱。就董事所知悉，(i)並無四川

省以外地區之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現於四川省內從事零售業務；及 (ii)新華書店總店

為於四川省以外之唯一中國新華書店協會成員現於四川省內從事批發業務。有關本公司

於零售業務所使用品牌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售股章程「業務－本公司的零售業務－品

牌名稱使用情況及本公司的品牌策略」一節。

公司結構

下列圖表展示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後，本公司及主要營

運子公司、聯營及投資公司之股權結構：

54.028%

100% 90% 82.5% 80% 45% 41%

20% 14%70% 62.5% 60% 52% 51%

4.837% 2.201% 0.858% 0.629% 0.600% 3.350% 33.497%

100% 39%

子公司

說明

聯營公司

投資公司

母公司

（中國） 公眾

成都華盛

集團

（中國）
（附註2）

四川

出版集團

（中國）

（附註3）

四川日報

報業集團

（中國）

（附註4）

四川少年

兒童

（中國）

（附註5）

遼寧出版

集團

（中國）
（附註6）

社保基金

（附註7）

新華在線

（中國）

北京蜀川

（中國）
（附註9）

北京

新華立品

（中國）

北京弘哲

（中國）

（附註8）

人教時代

（中國）

（附註14）

新華彩色

印務

（中國）
（附註16）

銀杏博文

（中國）

（附註17）

欣聞發行

（中國）

（附註18）

文軒傳媒

（中國）

（附註10）

成都鑫匯

（中國）
（附註11）

書緣發行

（中國）

（附註12）

北京

文軒廣告

（中國）
（附註13）

新盾文化

（中國）

（附註15）

人民東方

（中國）

（附註19）

四川新華

文化傳播

（中國）

10%

上海東方

（中國）

（附註20）
（附註21）

（附註1）

本公司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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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作為全資國有有限公司，本公司母公司將透過轉換34,223,824股內資股為H股並將該等
股份轉撥至社保基金而削減持股量，導致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
權），其於本公司的持股量為54.028%。母公司獨立於其他國有股東。

2. 成都華盛集團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司董事之一武強及朱萍分別擁有
90%及10%。

3. 作為全資國有事業單位，四川出版集團將透過轉換1,394,304股內資股為H股並將該等
股份轉撥至社保基金而削減持股量，導致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
權），其於本公司的持股量為2.201%。除身為四川少年兒童之控股實體外，四川出版集
團獨立於其他國有股東。

4. 作為全資國有事業單位，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將透過轉換543,235股內資股為H股並將該
等股份轉撥至社保基金而削減持股量，導致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
股權），其於本公司的持股量為0.858%。四川日報報業集團獨立於其他國有股東。

5. 作為全資全民所有制企業，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將透過轉換398,373股內資股為H股並
將該等股份轉撥至社保基金而削減持股量，導致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
額配股權），其於本公司的持股量為0.629%。除由四川出版集團控制外，四川少年兒童
獨立於其他國有股東。

6. 作為全資國有有限公司，遼寧出版集團將透過轉換380,265股內資股為H股並將該等股
份轉撥至社保基金而削減持股量，導致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
權），其於本公司的持股量為0.600%。遼寧出版集團獨立於其他國有股東。

7. 按照相關中國當局批准及根據上文附註1至6所述，全球發售完成時，國有股東將共同自
內資股轉換及向社保基金轉撥合共相當於發售股份數目（視乎超額配股權而定）10%之
內資股，有關股份將按一兌一基準轉換為H股。

8. 北京弘哲分別由本公司及新華彩色印務擁有90%及10%權益，而本公司則擁有新華彩色
印務45%權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北京弘哲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i)身為擁有北京弘哲10%權益之股東；及(ii)由本公司持有45%
權益外，新華彩色印務為獨立第三方。

9. 北京蜀川由本公司、蘇玉龍、陳龍川、趙祥林及張國文分別擁有82.5%、5%、5%、5%
及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北京蜀川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身為北京蜀川之股東外，蘇玉龍、陳龍川、趙祥林及張國文各自
為獨立第三方。

10. 文軒傳媒由本公司及國有事業單位四川青年報社分別擁有70%及30%權益。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除身為擁有文軒傳媒30%權益之股東外，四川青年報社為獨立第三方。

根據聯交所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修訂的《有關企業管治事宜及上市標準則規則
修訂常問問題》（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第56段，由於四川青年報社（文軒傳媒除本
公司以外之唯一股東）除身為擁有文軒傳媒30%權益之股東外，為獨立第三方，文軒傳
媒並非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關連人士。

11. 成都鑫匯由本公司及母公司分別擁有62.5%及37.5%。成都鑫匯為本公司母公司及發起
人之聯繫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成都鑫匯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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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書緣發行由本公司及國有事業單位四川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分別擁有60%及40%。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除身為(i)擁有書緣發行40%權益之股東；及(ii)擁有新盾文化24%權益之
股東外，四川省教育科學研究所與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股權關係。

由於四川省教育科學研究所（書緣發行除本公司以外之唯一股東）除身為擁有書緣發
行40%權益之股東外，與書緣發行並無任何其他關係，書緣發行並非上市規則第14A章
項下關連人士。

13. 北京文軒廣告由本公司、國有企業接力出版社及國有有限公司江蘇省新華書店集團有
限公司分別擁有52%、28%及20%權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北京文軒廣告並非本公
司關連人士。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身為擁有北京文軒廣告28%權益之股東外，接力出版社與本集
團並無任何其他股權關係。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身為擁有北京文軒廣告20%權益之股東外，江蘇省新華書店集
團有限公司與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股權關係。

14. 人教時代由本公司及國有事業單位人民教育電子音像出版社分別擁有80%及20%權益。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人教時代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身為擁有人教時代20%權益之股東外，人民教育電子音像出版
社與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股權關係。

15. 新盾文化由本公司、四川藍盾圖書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國有事業單位四川省教育科學研
究所分別擁有51%、25%及24%權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新盾文化並非本公司關連
人士。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身為擁有新盾文化25%權益之股東外，四川藍盾圖書發行有限
責任公司與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股權關係。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身為 (i)擁有新盾文化24%權益之股東及 (ii)擁有書緣發行40%
權益之股東外，四川省教育科學研究所與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股權關係。

16. 新華彩色印務分別由本公司、成都君區印務有限公司、成都永發印務有限公司及都江堰
九興印刷有限公司擁有45%、35%、12%及8%權益。新華彩色印務其中一名董事為本公司
董事戴川平。

17. 銀杏博文分別由本公司、成都市科教教育情報資料服務中心、成都時代出版社、成都音
像出版社及四川省教育諮詢服務部擁有41%、26%、12%、11%及10%權益。

18. 欣聞發行分別由本公司、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及四川北亞銳松紙張紙漿有限公司擁有39%、
56%及5%權益。

19. 人民東方分別由本公司、北京京師弘博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出版社及武漢弘博集團有限
公司擁有20%、30%、30%及20%權益。

20. 四川新華文化傳播分別由本公司、母公司、雙璽（成都）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及成都川虹
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擁有14%、51%、18%及17%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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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東方分別由本公司、上海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遼
寧發行（集團）有限公司及江西省新華書店擁有10%、35.7%、34.3%、10%及10%權益。

22. 上圖所有百分比已經四捨五入調整。

有關本公司（透過四個事業部）及子公司所從事特定業務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

售股章程「業務」一節內「本公司業務」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兩段。

本公司的發起人

本公司由六名發起人成立，有關本公司發起人之資料載於下文及本售股章程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6. 其他資料－F. 發起人」一節。

1. 四川新華發行集團（即母公司）

母公司為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四川省成立之國有有限責任公司，四川省人

民政府為其唯一股東，業務主要與酒店、零售文化產品、紙類產品、辦公室設備、電腦軟硬

件、房地產及項目投資、管理及諮詢服務相關。母公司為多家推行其業務之子公司的控股

公司。

2. 成都華盛集團

成都華盛集團為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四川省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其註冊資本由兩名自然人武強先生及朱萍女士共同注資，從事多元化業務，包括提供有

關業務投資、研究及試行發展新技術、供應建築物料及金屬產品、零售針織及紡織產品、

電子裝置及用品、化學產品、一般機床、汽車零件及配件、皮革產品、辦公室設備、電腦及

光學裝置以及其他產品。

3.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出版集團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成立之全資國有事業單位，專責管理及督導所

有屬中國政府所賦予指定權力範圍之業務實體，其營運資金源自收取費用及徵費與其他

集資活動。四川出版集團及其子公司或由其管理之實體主要從事圖書、期刊及影音產品

出版業務。

4. 四川日報報業集團

四川日報報業集團為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四川省共黨委員會成立之全

資國有事業單位，職責包括刊發及宣傳政府政策、編輯、出版及發行若干歸本集團所有之

新聞資料以及提供新聞相關資訊、多媒體及文化娛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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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川少年兒童

四川少年兒童為於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國成立之全民所有制實體，致力出

版、批發及銷售圖書、雜誌及其他出版物與輔助影音產品。

6. 遼寧出版集團

遼寧出版集團為於二零零零年四月六日在遼寧省成立之全資國有有限責任公司，中

國政府為其唯一股東，獲遼寧省人民政府授權管理及督導其出版業務之國有資產。遼寧

出版集團主要於中國遼寧省從事圖書、教材、期刊及教輔之出版、發行及印刷業務，並從

事多媒體營運，即轉化圖書、教材、期刊及教輔成為電子影音及互聯網格式。

據董事所深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遼寧出版集團之管理層包括黨委書記兼董事

長任慧英、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李家巍、董事兼副總經理俞曉群 、董事兼副總經理袁小星、

董事兼副總經理顏成林、黨委員會副書記李師鵬及紀律委員會書記王秋。

儘管非執行董事李家巍先生分別參與本公司及遼寧出版集團之董事會，且彼為遼寧

出版集團之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但本集團之管理獨立於遼寧出版集團。遼寧出版集團僅

持有本公司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假設超額配股權不獲行使）約0.6%股權。作為本公司

股東，遼寧出版集團提名李家巍先生出任非執行董事，作為其於董事會之代表。李家巍先

生身為非執行董事，於H股在聯交所上市後，不會參與本集團之日常管理。

除於遼寧出版集團所擔任職位外，李家巍先生並無於任何發起人出任任何其他職務。

基於下列原因，遼寧出版集團之業務現時不會與本集團競爭：

(a) 地區市場

目前，除中盤業務外，本集團主要於四川省經營業務。據董事所深知，遼寧出版

集團主要於遼寧省經營業務。董事認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及遼寧出版集

團之客戶及市場分部並無重疊，亦無構成直接競爭。然而，鑑於本集團與遼寧出版集

團業務相似，加上本集團及遼寧出版集團均有可能於全國擴充業務，故本集團日後

可能與遼寧出版集團競爭。

(b) 中盤業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深知，遼寧出版集團並無經營中盤業務。就中盤

業務而言，遼寧出版集團與本集團之間並不存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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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獨立管理

並無任何董事同時參與本公司及遼寧出版集團之日常管理。儘管李家巍先生同

時出任兩家公司之董事，本公司之日常管理仍然獨立於遼寧出版集團。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本集團業務營運獨立於遼寧出版集團。本集團已經及將於

H股在聯交所上市後，繼續按公平基準獨立於遼寧出版集團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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